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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动迁款差点拆散一个家
B6

姐妹因房闹翻 母亲骨灰被“扣押”
B7

!坑爹"培训班害苦!虎妈猫爸"

!!!长宁区法院梳理多起教育培训类纠纷案

在近期热播的电视剧《虎妈猫爸》中，为了更好教育孩子，虎妈猫爸劳心伤
神，就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积极投身其中，活脱脱一幅中国式“爱的教育”图。
一句“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如紧箍咒一般叫父母、孩子不得安生。都知道这
样做有失偏颇，但又都着了魔似的停不下来。长宁区法院近期审结的几起教育培
训合同纠纷案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孩子教育的“热度”，也希望借此提醒家
长，在课外或学前为孩子学习“加餐”时，多留一个心眼，多存一份谨慎。

! ! ! ! +'()年 ((月，为了让读初三的儿子
能进重点高中，黎女士与凯悦教育咨询公
司签订了一份《家庭教育咨询服务协议》，
约定凯悦公司为黎女士提供教育理念、家
庭教育目标、子女教育规划等全方位的家
庭教育咨询服务，承诺为黎女士儿子获得
名校入学考试资格。签约后，黎女士付款
+,'''元，凯悦公司出具了名为“推荐名额
渠道费”的收据。
去年 +月，某高校附中在本校招生网

上发布公告，表示学校自主选拔网上报名
已开始，将在已报名的同学中遴选部分参
加“综合素养调研活动”。黎女士随即将儿
子参加该校自荐报名的相关资料告知凯悦
公司。但黎女士没有等到通知，儿子未能参
加这个活动。

同年 -月，黎女士向消保部门投诉，
要求解除签订的《服务协议》。因协商未
果，黎女士于当年 ..月将凯悦公司及其
法定代表人告到法院。黎女士认为，《服务
协议》系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面试资格，
有违公平竞争的教育原则，凯悦公司收取
“推荐名额渠道费”没有合法依据，要求确
认《服务协议》无效，返还已支付的 +,'''

元，凯悦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返还钱款承担
连带责任。

凯悦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则认为，
双方所签协议主体适格，不存在无效情
形。签约后，凯悦公司提供了指导填写学
生信息表，接受、评估学生各类资料，确
认学生特点并进行推荐等工作，其间没
有违约行为。再次，原告是因为儿子可以
作为特长生被推荐进入另一所高中而想
终止合同，根据协议，这种情况下费用不
予退还。
今年 ,月，长宁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

告凯悦公司返还原告黎女士 ++'''元，凯
悦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还款承担连带责任，
驳回黎女士其余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被告怠于履行义务对原告产生重要不

利影响

主审法官陈婷婷表示# 虽然相关证据

表明凯悦公司收取的是 !推荐名额渠道

费"#但从$服务协议%内容看#双方建立的

是教育咨询服务合同关系& 原告并无证据

表明双方约定通过凯悦公司的!特殊渠道"

为原告儿子谋取名校面试资格等不正当利

益的情形&因此#原告要求确认$服务协议%

无效#法庭难以支持&

原告表示# 如确认协议无效的诉请未

获支持# 则请求法院依据凯悦公司未提供

协议约定的任何服务# 支持其另外两项诉

请&法庭认为#凯悦公司自认某高校附中是

双方确认的目标学校# 但在收到原告儿子

参加该校自荐报名的相关信息后# 凯悦公

司并未向原告提供任何辅助原告儿子参加

该校自主招生相关考试的服务# 或采取过

相应措施& 原告儿子最终未能被遴选参加

该校组织的!综合素养调研活动"#凯悦公

司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情形# 对原告儿子

考入目标学校产生重要不利影响& 合同已

不可能继续履行# 但凯悦公司提供了部分

咨询及指导服务#因此#法庭酌定凯悦公司

返还黎女士 !!"""元&

! ! ! !为使儿子考上重点高中，+'.) 年 / 月卫
女士与吉成教育咨询公司签订了《中考签约班
辅导协议》，约定卫女士一次性支付辅导费
.012万元，吉成公司承诺通过课外辅导，帮助
卫女士儿子在 &'.-年初中升学考试中考入市
级重点中学；如果只考入区级重点中学，退还
学费保证金 ,万元；仅考入普通高中，退还学
费 .&32万元；发生意外不能考入高中，退还所
有学费，另赔付补偿金 ,万元。签约当日，卫女
士全额支付了 .032万元。
之后，卫女士儿子接受了吉成公司提供的

辅导服务，但在 +'.-年初中升学考试中仅考
入普通高中。卫女士遂依约要求退还辅导费
.+32万元，但始终未收到退款。去年 ..月，卫
女士向长宁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辅导费

.+32万元。但此时吉成公司早已停办辅导班，
而且还人去楼空，不知所终。

法院以公告方式向吉成公司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今年 -月，法庭依法缺席审
判并作出判决：被告吉成公司应返还卫女士辅
导费 .+32万元。

!法官说法"

协议约定明确#被告必须依约兑现承诺

主审法官表示# 由于吉成公司放弃抗辩

权# 本案的事实以卫女士提供的证据予以认

定& 法庭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中考签约

班辅导协议%#卫女士完全履行了付款义务#但

卫女士的儿子最终没有被目标学校录取&吉成

公司应当退还相应金额的辅导费&

! ! ! !金女士是位 2'后年轻妈妈，为了尽早开发
儿子的智力，+'.)年 )月，金女士与卓智投资
管理公司签订了一份《幼儿早教课程合同》，约
定合同总课时为 /2节，有效期 +年，由卓智公
司提供场地及师资面授。金女士付款 ..,''元。
当年 -月中旬，早教课程班开始上课，金

女士一节不落地带着儿子听课。但到 ,月底，
卓智公司通知金女士，由于教学场地需要装
修，只能暂时停课，如果不能等待可以退款。金
女士考虑后选择退款，但在办理退款手续时，
卓智公司财务人员以种种借口一直拖着不予
办理。到 4月底，卓智公司通知恢复上课，金女
士就又带着儿子继续听课。到 0月底，卓智公
司再次通知金女士，因天气持续高温，教学场
地空调设施未能完成改造，课程不得不再次暂
停。至此，合同约定的 /2节课仅上了 2节。
此后，金女士询问对方课程恢复或者办理

退款的情况，卓智公司先是回答将努力恢复课
程，后又表示同意退款，但资金一时难以落实。

这样断断续续过了几个月，直到再也联系不上
卓智公司。去年 -月，金女士一纸诉状将卓智公
司告到法院，要求解除《幼儿早教课程合同》，退
还剩余课程费 .')'+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
长宁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告卓智公

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法
庭依法缺席审判并作出判决，原告金女士的诉
讼请求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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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主审法官认为# 卓智公司单方面停课#致

使涉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金女士提供的证据

表明# 卓智公司曾在去年 #$月 %日明确同意

金女士的退款请求#应视为双方一致同意解除

合同#法庭确认涉案合同自该日起解除& 金女

士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

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庭予

以支持& (以上当事人姓名及名称均为化名)

似是而非的“渠道费”

信誓旦旦的“承诺书”

! ! ! !长宁区法院民一庭法官陈
婷婷告诉记者，近年来法院受
理的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逐
年递增，暴露出当下教育培训
市场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培训机构资质良莠

不齐，多数不具备办学许可。近
年来受理的大量教育培训纠纷
中，仅少数教育培训机构依法
办理了《办学许可证》，大量教
育培训机构仅办理公司营业执
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仅包括教
育信息咨询且明确注明“不得
从事教育培训、中介、家教”。我
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
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
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
教育的民办学校（包括依法举
办的其他民办教育机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审
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
学校发给办学许可证。因此，未办理《办学
许可证》的教育培训机构超越经营范围办
学，对外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是否有效，成
为极具争议的问题。
其次，培训内容多种多样，部分培训合

法性存疑。大量纠纷因面向少年、儿童、甚
至幼儿提供的教育培训引发。这些教育培
训通常费用不菲，平均费用数万元，最高费
用高达 ,-万余元。上述费用除了正常课程
培训费以外，部分费用以“咨询费”、“推荐
名额渠道费”等名目收取，接受培训一方通
常提出培训机构曾口头宣称“有关系”、可
以通过“走后门”等方式实现目的，因此，部
分费用的用途及合法性成为审理的难点。
第三，培训目标约定不明，常常成为争

议焦点。未成年人父母在为子女报读培训
班时通常抱有明确目的，如“通过高考本科
分数线”、“取得名校入学试资格”、“考入区
重点高中”等等。部分家长轻信培训机构口
头承诺，未将培训目标载入书面合同，致使
双方就此发生争议时举证不能。部分合同
虽明确约定培训目标，但用词含糊且含有
歧义，如对于上述“入学试资格”、“区重点
中学”等目前均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
第四，培训周期持续较长，存在诸多不

确定因素。涉诉的教育培训纠纷中，大部分
培训时间长达一年以上。在此期间，培训者
极有可能因为调整规划、发生新的事由、生
活遇到重大变化等原因而无法继续参加培
训。培训机构一方也极有可能发生搬迁、经
营不善导致教学质量下降甚至关闭等情
况，致使合同无法顺利履行完毕。

第五，培训机构管理混乱，偿债能力缺
乏保证。教育培训类企业规模一般较小，市
场准入门槛较低。目前，培训机构大多由个
人出资设立，通常以学费为主要收入来源，
投入少量资金租赁教室并招聘教师后便开
门营业。培训机构虽因登记注册需要开立银
行账户，但该账户往往空设，收取的学费经
常汇入负责人个人银行账户。此外，培训机
构对其资金管理通常较为混乱，负责人个人
与培训机构财产混同的现象十分突出，部分
培训机构甚至从不年度审计。培训机构一旦
运营发生亏损甚至资不抵债，便停业关门、
擅自搬离经营地点或撤店，培训者即便诉至
法院并获得胜诉，培训机构亦无财产可供执
行。特约通讯员 章伟聪 本报记者 袁玮

开开停停的“早教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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